
附件：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算规范（2013）浙江省补充规定（二）
（1） 通用部分
园林绿化和仿古建筑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浙江省补充规定中，补充了措施项目及其清单编码，其他专业工程如何处理？
答：其他专业措施项目的浙江省补充内容如下：
	项目名称
	工作内容及包含范围
	清单专业工程

	
	
	房建工程
	安装工程
	市政工程

	提前竣工措施
	因缩短工期要求增加的施工措施，包括夜间施工、周转材料加大投入量等
	Z011109008
	Z031302008
	Z041109008

	工程定位复测
	工程施工过程中进行全部施工测量放线和复测
	Z011109009
	Z031302009
	Z041109009

	特殊地区施工增加措施
	工程在沙漠或其边缘地区、高海拔、高寒、原始森林等特殊地区施工增加的措施
	Z011109010
	—
	Z041109010

	优质工程增加措施
	施工企业在生产合格建筑产品的基础上，为生产优质工程而增加的措施
	Z011109011
	Z031302010
	Z041109011


（2） 房建工程
1. 附录A“土石方工程”清单项目工作内容中的“运输”指场内运输还是场外运输？
答：为统一编制口径，除清单编制说明另有规定外，按以下原则处理：
（1）“土方工程”和“石方工程”中除“挖淤泥、流砂”清单项目（编码：010101006）的“运输”包括场内、外运输外，其余清单项目均为场内运输。
（2）“回填方”清单项目（编码：010103001）中的“运输”包括场内、外运输，具体是场内运输还是场外运输应根据施工组织设计确定，并计入相应综合单价。
2. 附录E“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中对于“后浇带”（编码：010508001）清单项目，如何区分不同部位的后浇带？
答：编制清单时，应在项目特征中增加“部位”的描述内容。
3. 附录E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中“螺栓”清单项目（编码：010516001）是否适用于高强螺栓、化学螺栓？
答：“螺栓”清单项目仅适用于预埋螺栓，高强螺栓和化学螺栓应按以下我省新增补充项目执行。
E.16  螺栓、铁件
螺栓、铁件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E.16的规定执行。
表E.16  螺栓、铁件（编码：010516）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Z010516004
	化学螺栓
	1.规格、型号
2.埋设深度
3.锚固胶品种、型号
	个（套）
	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
	1.钻孔、清孔
2.注胶
3.安放螺栓


F.6  钢构件
钢构件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F.6的规定执行。
表F.6  钢构件（编码：010606）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Z010606014
	高强螺栓
	1.规格、型号
2.强度性能等级
	个（套）
	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
	1.定位
2.安装


4. 墙面抹灰设计如需增加钢丝网、钢板网和玻纤网时，如何编制清单？
答：墙面抹灰钉贴的钢丝网、钢板网应按“附录F 金属结构工程”中的“砌块墙钢丝网加固”项目（编码：010607005）编码列项，并相应修改清单项目名称；玻纤网安装则作为抹灰项目的组合内容，并入相应抹灰清单项目工作内容内，并在项目特征中加以描述。
5. 附录M“墙、柱面装饰与隔断、幕墙工程”墙面抹灰的计算规则中，规定飘窗凸出外墙面增加的抹灰并入外墙工程量内，与我省现行预算定额中计算规则不同，如何衔接？
答：编制清单时，飘窗、空调搁板的抹灰参照我省现行预算定额中的计算规则，按省补“阳台、雨篷板抹灰”清单项目（编码：Z011201005）进行编码列项。
6. 对于附录S“措施项目”中“后浇带模板”清单项目（编码：011702030）和我省现行预算定额中的计量单位、计算规则和工作内容均不一致，如何衔接？
答：根据我省实际，新增补“后浇带模板增加费”清单项目如下。由于新增补的清单项目已包括了后浇带“金属网制作、安装”的工作内容，故清单编制时不再单独编列“后浇带金属网”（编码：010607006）清单项目。
S.2  混凝土模板及支架（撑）
混凝土模板及支架（撑）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设置、项目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及工程量计算规则应按表S.2的规定执行。
表S.2  混凝土模板及支架（撑）（编码：011702）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Z011702033
	后浇带模板增加费
	后浇带部位
	m
	按设计图示长度计算
	1.模板制作
2.模板安装、拆除、整理堆放及场内外运输
3.清理模板粘结物及模内杂物、刷隔离剂等
4.金属网制作、安装


7. 关于超高施工增加费的计算，我省在补充规定中明确了超高增加费的计算口径应按现行预算定额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在具体计算清单工程量时，应如何确定？
答：按我省现行的预算定额有关规定，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应调整为“按地上部分建筑面积计算”。
